
1  引言

1.1  电磁兼容性简介

EMC（ 电 磁 兼 容 性 ）（Electro Magnetic 

Compatibility），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

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

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，是产品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之

一。测试目的是检测电器产品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对

人体、公共场所电网以及其他正常工作之电器产品

的影响。

因此，EMC 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：一方面是指

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

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。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

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，即电

磁敏感性。

1.2  我国执行的电磁兼容性标准

我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（SAC），将国际标

准化组织（ISO）和国际电工委员会（IEC）颁布的

关于电磁兼容性方面的标准等同转换为我国的相关

标准。例如，本文中介绍的《GB/T 17626.X 电磁兼容 

试验和测量技术》[1] 系列标准，其中大部分内容就是

等同采用了国际标准IEC 61000-4-X[2] 系列。介绍的

《GB/T 21437.X 道路车辆 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

扰》[3] 系列标准，大部分内容就是等同采用国际标准

ISO 7637[4] 系列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。

1.2.1  GB/T 17626.X 系列国家标准

过去机电装置和系统对电磁骚扰（即传导、辐

射电磁骚扰和静电放电）并不敏感，或者即使有电

磁骚扰，人们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目前所使用的

电子元件和设备对这些骚扰则要敏感得多，尤其是

对“高频”和 “瞬态”现象。电和电磁的骚扰引起

的严重误动作、损坏等危险也随之增加。国家有关

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荐性GB/T 17626.X 系列标

准，截止目前，现行最新的国标GB/T 17626.X 一共

27 个。目前，我们所看到的衡器国际建议中出现了

6 个，分别为：“静电放电抗扰度”“射频电磁场辐

射抗扰度”“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”“电快

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”“浪涌（冲击）抗扰度”“电

压暂降 短时中断抗扰度”。

1.2.2  GB/T 21437.X 系列国家标准

国家推荐标准《GB/T 21437.X 道路车辆由传导

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》系列标准，现行一共有5 个，

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衡器国际建议中出现了2 个，分别

为：“沿供电线路的电气瞬态传导”“通过电源线以

外的线路进行的电气瞬态传导”。

近年来，由于车辆大量安装了用于实现控制、

监视和显示等各种功能的电气/ 电子部件和系统，其

容易受到车辆自身电气/电子系统（例如：点火系统，

发电机/ 交流发电机系统，电动机和执行器等）产生

的骚扰而发生性能下降（暂时故障，甚至是永久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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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）。GB/T 21437《道路车辆 电气/ 电子部件对传导

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试验方法》旨在确定道路车辆

用电气/ 电子部件的电瞬态传导发射和抗扰性试验方

法。

1.3  电子衡器的EMC 要求

（1）由于元器件噪声，发布电容电感引起的

电磁感应，长线传输中波的反射，多点接地引起的

电位差，电源系统引入的干扰等系统结构、制造工

艺、安装等内在原因引起的内部干扰，和由于大功

率设备、输电线路发生的电磁场，广播和通信设备

发射的无线电波，自然界天体辐射、雷电、气温、

湿度等原因引起的外部干扰。电子衡器与消费电

子、工业控制，还是汽车电子、军工电子一样，都

需要通过电磁兼容性（EMC）的检测，才能保证能够

达到应用要求。

（2）电子产品的工作环境所要求的EMC 测试标

准是不同的，每个试验又分了很多的等级。虽然GB/

T17626.X 系列标准包括27 个标准，但是对于不同产

品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产品只需要完成其中

几项试验即可。由于每个试验涉及的试验概念、试

验等级、试验布置、试验程序、试验结果分析等内

容较多，本文只是对几个试验进行简述，详细介绍

可以参考的标准文本内容。

（3）在1992 版的R76《非自动衡器》[5] 国际建

议中，强制性要求对电子衡器进行“短时电源电压降

低”“脉冲串”“静电放电”“抗电磁场辐射”四

项试验。随着IEC（国际电工委员会）标准的修改，

2006 版的R76[6] 国际建议将强制性电磁兼容性试验增

加为7 项，分别为“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”“电

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”“静电放电抗扰度”“浪

涌（冲击）抗扰度”“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”“射

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”“道路车辆 由传导和

耦合引起的电骚扰”。随后修订出版的其他7 个自动

衡器国际建议，和称重传感器国际建议也相继引用

了这些试验项目。

（4）D11《电子测量仪器的通用要求》[7] 国际

文件是针对“电子测量仪器”的要求，所以对于电子

衡器产品来讲也是适用的。包括相关气候试验、机

械试验、电磁试验方面试验内容，其中有11 项涉及

电磁兼容性试验要求[8]。

2  问题

2.1  电子衡器是否都需要进行电磁兼容性试验

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应该将“非自动衡

器”与“自动衡器”分开来分析。

2.1.1  对于非自动衡器的电磁兼容性试验

绝大部分非自动衡器是在民用、商用、轻工业

工作环境下使用。电子案秤、电子台秤主要是应用

于民间贸易中，电子天平等主要应用于实验室中，

对其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手机，按照GB/T 17626.3-

2016 中E.2 一般用途的试验等级（见表3），受影响

的程度与使用手机的距离是有关的。电子汽车衡、

数字指示轨道衡等大型衡器，虽然应用于工矿企

业、港口码头、仓库等称量大宗货物，但是安装环

境中也很少有大型电动设备使用，而使其产生影响

的主要是室外环境和大功率设备、输电线路发生的

电磁场的干扰。

如果说按照R76《非自动衡器》国际建议的要

求，只是进行上述6 个抗扰度试验，在正常情况下是

能够满足电子衡器产品使用要求的。当然，对于射

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和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抗

扰度试验中严酷等级场强要求达到“10 V/m”，在国

内外衡器行业内还是有一定的质疑声音，普遍认为

民用的、非工业环境中使用的非自动衡器电磁干扰

并没有影响日常贸易活动。

2.1.2  对于自动衡器的电磁兼容性试验

上述6 个电磁抗干扰试验放到自动衡器领域，可

能就存在有许多问题了，因为许多自动衡器使用环

境的电磁干扰影响比较大。而大多数自动衡器是在

大型电动机、大型工业窑炉、大型运输机械工作环

境下使用，特别是连续累计自动衡器。

在冶金行业，特别是有色金属企业都是采用电

炉冶炼，这些电炉磁场对附近使用的电子衡器影响

就比较大，那么就必须考虑其他的抗扰度试验要

求，比如GB/T 17626.8《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工

频磁场抗扰度试验》。

在有电阻焊接机、轧钢机、带有变化负荷大型

电动机使用场所的设备启动时，电压波动主要由电

网电压的波动，以及大中型电机变负荷的频繁启动

造成，所以在这些场所使用的电子皮带秤、电子配

料秤，必须考虑GB/T 17626.14《电磁兼容试验和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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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技术电压波动抗扰度试验》。而低压网络中使用

的大量电器所产生的电压波动一般是不明显的，这

样环境中使用的电子衡器产品就没有必要进行此项

试验了。

2.2  非自动衡器与自动衡器判定合格的标准不

应该相同

2.2.1  几乎所有衡器的国际建议都规定：在有干

扰和无干扰情况下，示值变化应不大于e，或者衡器

应能检测到显著增差，并对其做出响应。

而国家推荐性《GB/T 17626.X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

量技术》系列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非常明确的

评定建议。试验结果应依据受试设备在试验中的功

能丧失或性能降低现象进行分类，相关的性能水平

由设备的制造商或需求方确定，或由产品的制造商

和购买方双方协商同意。建议按如下要求分类：

①在制造商、委托方或购买方规定的限值内性

能正常；

②功能或性能丧失或降低，但在骚扰停止后能

自行恢复，不需要操作者干预；

③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，但需操作者干

预才能恢复；

④因设备硬件或软件损坏，或数据丢失而造成

不能恢复的功能丧失或性能降低。

由制造商提出的技术规范可以规定对受试设备

产生的某些影响是不重要的，因而是可接受的试验

影响。

在没有合适的通用、产品或产品类标准时，这

种分类可以由负责相应产品通用标准、产品标准和

产品类标准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用于作为

明确性能判据的指南，或作为制造商和购买方双方

协商的性能判据的框架。

2.2.2  实际上，由于非自动衡器和自动衡器所

使用的环境情况是不同的，这里不谈两类衡器的操

作方式不同，单就两类衡器的使用环境就不能一概

而论地采用一个标准进行判定合格与否。

①非自动衡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连续称量，

称量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可以停下来重新称量，如同

汽车是在陆上跑的，出现了故障可以停下来进行维

修一样。

②自动衡器基本上都是连续称量，如同飞机在

天上飞，出现了故障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即使像动

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是非连续称量，也是因为公路

收费站往往等候排队的车辆太多，出现了故障会造

成收费站工作停止。

2.3  道路车辆提供供电电源的特殊EMC 试验的

必要性问题

看到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发布的多个国际建议

中，大多数产品要求进行ISO 7637-2 和ISO 7637-

3“道路车辆提供供电电源的特殊EMC 试验”。我们

就不明白，许多衡器就没有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使

用车载电源，为什么也要提出这些要求？下面针对

各类衡器的使用情况进行一一分析：

2.3.1  R76 非自动衡器

这些电子衡器中小型产品有电网供电和干电池

供电两种供电模式，大型产品基本上都是采用电网

供电，在极少数没有电源的条件下，也是使用UPS 不

间断电源。因为道路车辆提供的供电电源不是很稳

定，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电源供电。即使起草人考虑

“移动式电子衡器”的供电问题，“车载固定式衡

器”是针对安装在车辆上的完整衡器（如邮政秤），

“车载嵌入式衡器”是利用车辆局部作为衡器（如垃

圾秤、病床秤、托盘秤、叉车秤、轮椅秤等），这

些衡器大部分是可以采用干电池供电的。不知道为

什么R76（2006 版）增加ISO 7637-2 和ISO 7637-3 这

两种试验要求？

2.3.2  R50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[9]

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基本上都是安装在工业环境

现场的，由于物料输送系统动力也需要电网供应电

力，所以这个R50 国际建议中也没有涉及车载电池电

源的试验要求。

2.3.3  R51 自动分检衡器[10]

按照X 类自动分检衡器的使用范围，这类产品主

要包括：检重秤、标签秤、计价标签秤等，所检测的

物品都是在电动输送线上，在供电条件充沛的情况

下使用的，没有必要由道路车辆单独向称重仪表供

电。

按照Y 类自动分检衡器的使用范围，这类产品主

要包括：车载式检重秤、车辆组合检重秤等，这些移

动式衡器有可能需要道路车辆中的车载电池电源向

称重仪表进行供电，所以ISO 7637-3 标准所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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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是必须要做的。

2.3.4  R61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和R107 非连续

累计自动衡器

在R61（2004 版）国际建议[11] 还没有ISO 7637-2

和ISO 7637-3 的试验要求，而到了R61（2017 版）国

际建议[12] 中就增加了这两个标准的试验要求，而且

还增加了IEC 61000-4-17（GB/T 17626.17）《直流电

源输入端口纹波抗扰度试验》和ISO 16750-2《道路

车辆外部12 V和24 V电池供电》[13]。R107（2007版）

国际建议[14] 也增加了这两个标准的试验要求。基于

实际上这两类电子衡器基本上都是固定安装使用的

自动衡器，而且被称物料给排料过程的设备和系统

控制都离不开交流电网供电。所以基本上不会出现

车载电池电源供电和直流电源供电的可能性，自然

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抗扰度试验了。

2.3.5  R106 自动轨道衡[15]

自动轨道衡和数字指示轨道衡都是安装在铁路

上使用的衡器，由于铁路系统有完整的电网供电系

统，所以轨道衡上使用的称重仪表，就没有必要考

虑按ISO 7637-2 和ISO 7637-3 标准规定进行试验，

可能这也就是这个国际建议中没有涉及到这两项试

验的要求。

2.3.6  R134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[16]

在R134 国际建议明确规定，该类衡器仅适用于

安装在称量控制区内的产品，没有包括便携式轴重

秤。而在控制区内的称重系统完全可以有条件采用

电网供电，没有必要考虑车载电池电源供电，也就

没有必要考虑按ISO 7637-2 和ISO 7637-3 标准规定

进行试验了。但是不知为什么R134（2006 版）国际

建议中增加了这两个标准的试验要求。

2.3.7  R150 拱形滑槽式连续累计自动衡器[17]

2020 年正式颁布的R150《拱形滑槽式连续累计

自动衡器》，可能也是考虑到物料输送系统需要使

用电网供电，如同R50 一样没有执行ISO 7637-2 和

ISO 7637-3 标准。

2.4  不要将可能作为必须

通过对以上各类电子衡器的使用情况分析，只

有极少数种类的电子衡器有可能使用车载电源向称

重仪表供电。如果说这些少数需求也是必须的话，

那么是否“电子衡器的防爆问题”也应该写入标准

中？

当然，也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此方面的情况可以

不进行这些试验。但是，为什么不说如果有特殊要

求可以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相应的试验呢？实际上什

么样的衡器产品使用在什么环境下，作为制造商、

委托方和购买方是最了解的。制造商为了自己产品

的声誉，为了自己的市场，是最清楚应该向购买方

提供什么样性能的产品。而购买方为了采购的产品

能够长期稳定运行，也会在采购时提出相关的性能

和功能要求，制造商可以按照合同规定提供符合要

求的产品。

3  建议

3.1  对待电子衡器的电磁兼容性试验不要一刀切

在选择环境现象的抗扰度水平和特定类别仪器

的相关测试水平时，应考虑以下方面情况。如同我

们身边的许多情况一样，不要动不动就采用一刀切

的管理方法。一刀切的管理方法可以减少管理者的

工作量，但是却增加了被管理者的负担和成本。不

要认为被管理者会在产品上总是想偷工减料，实际

上产品质量的优劣是每一个生产者的关注目标。如

果所生产的产品不能被消费者接受，就会直接影响

制造商的生存。这也就是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

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，提出了“放管服”改革的目

的所在。

3.2  电子衡器的电磁兼容性试验项目的选择要

实事求是

对于一些产品由于应用现场条件电磁影响比较

强烈，应该增加的项目一定不能回避。而只有极个

别可能出现的现象，不要强行添加一些试验项目。

这样不但会增加制造商的生产成本，而且也可能增

加管理成本。

4  疑问

在本文第二章讨论了自动衡器使用环境严酷度

比非自动衡器更需要加强对抗干扰性能的能力，特

别是对使用于干扰度比较强现场的自动衡器。但是

在OIML R61[11] 的10.1.1 条中指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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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的这种规定，可能是现在没有条件对使用

中自动衡器进行影响因子或干扰试验的原因，还是

只要通过了静态条件下的影响因子或干扰试验自动

衡器就一定能够保证在现场使用的性能？如本文所

述，自动衡器使用现场的情况远远比实验室的条件

复杂，许多影响因子与干扰是同时影响到使用的衡

器上，这些问题都是制造商为了自己的设备达到预

期的功能保障安全使用所考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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